
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作業要點總說明

本行為使現行公開市場操作規定更為明確周延，以符實務作業需

求，爰整併現行「中央銀行發行定期存單要點」及「中央銀行標售定期存

單投標須知」及相關規定，依實際作業情形，擬具「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

作作業要點」，共二十四點，其要點如下：

一、規定本行公開市場操作方式，包括定存單之發行、債(票)券之附買回

交易及債(票)券之買斷交易等三種，以及公開市場操作交易平台之設

置等。（第一點至第三點）

二、規定本行定存單發行之對象、天期、方式，以及款項收付、中途解約

等。（第四點至第十三點）

三、規定本行債(票)券附買回交易之對象、合格債(票)券種類、天期、方

式、款券交割，以及特殊情況之附買回交易等。（第十四點至第二十

一點）

四、規定本行債(票)券買斷交易之對象、合格債(票)券種類、方式準用附

買回交易相關規定及款券交割等。（第二十二點及第二十三點）

五、規定金融機構違規之處理。（第二十四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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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作業要點

第一章 總則

（目的）

一、中央銀行（以下簡稱本行）為實施公開市場操作，訂定本要點。

（公開市場操作方式）

二、本要點規定之公開市場操作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本行定期存單（以下簡稱定存單）之發行。

（二）債（票）券之附買回交易。

（三）債（票）券之買斷交易。

（公開市場操作交易平台）

三、公開市場操作作業，透過本行建置之公開市場操作網路連線作業系

統（以下簡稱連線作業系統）或其他經本行同意之方式辦理。

連線作業系統之作業程序，應依「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網路連線

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
第二章 定存單之發行

（定存單發行對象及持有機構）

四、定存單之發行對象及其持有者為銀行、信用合作社、票券金融公司、

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農業金庫）、中華郵政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簡稱郵政公司）及其他經本行核可之金融機構。

信用合作社得委由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轉申購或投

標。

（定存單形式及轉讓）

五、定存單為記名式，並以登錄形式發行；面額分為新臺幣五百萬元、

一千萬元及一億元三種；期限最長為三年。

定存單非以可轉讓形式發行者，未經本行同意，不得轉讓。

定存單之轉讓，須向本行業務局(以下簡稱業務局)辦理過戶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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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定存單發行方式）

六、定存單之發行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申購：定存單之發行日期、天期、利率及其他相關事宜，由

本行參酌銀行體系資金狀況及金融市場利率水準訂定，並於

連線作業系統或以其他方式公布之。

（二）競標：定存單之發行日期、天期、總額、得標限額及其他相

關事宜，由本行於競標前以新聞稿公布之。

定存單發行資訊公布後，本行於申購或競標結果通知前，保留取消

或更改之權利。

（定存單申購作業）

七、金融機構申購定存單時，由本行考量金融市場資金狀況及政策需

要，於個別金融機構申購額度內，核准其購買金額。

每一金融機構申購之筆數及金額規定如下：

（一）同天期之申購筆數以一筆為限。

（二）每筆金額應為新臺幣五百萬元之倍數。

（定存單競標作業）

八、定存單之競標採複數利率標，依個別金融機構投標利率決定得標金

額；其決標規則如下：

（一）未超過本行所訂底標利率者，由低至高依序得標。

（二）投標利率相同而餘額不足分配時，按投標金額比例分配之，

並以新臺幣五百萬元為最低分配單位。

每一金融機構投標之筆數、金額及利率規定如下：

（一）同天期之投標筆數以五筆為限。

（二）同天期投標總額不得超過發行總額，並應按新臺幣五百萬元

之倍數投標。

（三）投標利率之小數點位數不得超過三位。

（定存單發行結果之通知）

九、定存單之申購或競標結果，由本行透過連線作業系統或其他方式，

通知個別申購或競標機構其獲准購買金額或得（落）標訊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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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定存單之款項收付）

十、定存單發行、到期還本付息及中途解約之款項收付，依下列方式處

理：

（一）金融機構獲准購買或得標之應繳價款，由本行依約定於定存

單發行日指定時點，逕自該金融機構在業務局開立之銀行業

存款戶或其他金融業存款戶扣取。

（二）本行於定存單到期或解約之日，就應付金額，逕撥入定存單

持有金融機構在業務局開立之銀行業存款戶或其他金融業

存款戶。

（三）金融機構未在業務局開立銀行業存款戶或其他金融業存款戶

者，得檢具其他金融機構同意代理款項收付之文件，經本行

同意後，透過該代理機構在業務局開立之銀行業存款戶或其

他金融業存款戶，辦理各該款項之收付。

（定存單承購確認書之製發）

十一、金融機構就獲准購買或得標之定存單完成款項交付後，由業務局

透過連線作業系統或採書面方式製發承購定存單之確認書。

（定存單之中途解約）

十二、定存單照面額發行，到期時本息一次清償，未經本行同意，不得

中途解約。

定存單中途解約之利息，按實際持有天數，依下列方式計算：

（一）未持滿三十天者，不計息。

（二）持滿三十天，未滿九十一天者，依發行當時三十天期定存

單申購利率與票面利率較低者計息。

（三）持滿九十一天，未滿一百八十二天者，依發行當時九十一

天期定存單申購利率與票面利率較低者計息。

（四）持滿一百八十二天，未滿三百六十四天者，依發行當時一

百八十二天期定存單申購利率與票面利率較低者計息。

（五）持滿三百六十四天，未滿三年者，依發行當時一百八十二

天期定存單申購利率與票面利率較低者計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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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定存單之解質期限）

十三、定存單經設定質權者，最遲應於到期日前一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

解除質權設定。

第三章 債（票）券之附買回交易

（債(票)券附買回交易對象）

十四、債（票）券附買回交易之對象為銀行、票券金融公司、農業金庫、

郵政公司、具本行公開市場操作指定交易商（以下簡稱指定交易

商）身分之證券公司及其他經本行核可之金融機構。

前項金融機構非屬債券或票券自營商者，其承作附買回交易之成

交單，應委託指定交易商開立。

（合格之債(票)券及交易天期）

十五、附買回交易之合格債（票）券，包括定存單、政府發行或保證之

債券、銀行發行之金融債券、銀行承兌或保證之票據。

本行對附買回交易之合格債（票）券，得以折價買進。

附買回交易之天期不得超過三十天。

（債(票)券附買回交易之方式）

十六、債（票）券附買回交易之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申請承作：其買進日期、標的、天期、利率及其他相關事

宜，由本行參酌銀行體系資金狀況及金融市場利率水準訂

定，並於連線作業系統或以其他方式公布之。

（二）競標：其買進日期、標的、天期、總額、得標限額及其他

相關事宜，由本行於競標前以新聞稿公布之。

債（票）券附買回交易資訊公布後，本行於申請承作或競標結果

通知前，保留取消或更改之權利。

（債(票)券附買回之申請承作作業）

十七、金融機構申請承作債（票）券附買回交易時，由本行考量金融市

場資金狀況及政策需要，於個別金融機構申請承作額度內，核准

其承作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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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金融機構申請承作筆數及金額規定如下：

（一）同天期同一類標的申請承作筆數以一筆為限。

（二）每筆金額應為新臺幣五百萬元之倍數。

（債(票)券附買回之競標作業）

十八、債（票）券附買回交易之競標採複數利率標，依個別金融機構投

標利率決定得標金額；其決標規則如下：

（一）高於本行所訂底標利率者，由高至低依序得標。

（二）投標利率相同而餘額不足分配時，按投標金額比例分配，

並以新臺幣五百萬元為最低分配單位。

每一金融機構投標之筆數、金額及利率規定如下：

（一）同天期同一類標的投標筆數以五筆為限。

（二）同天期投標總額不得超過交易總額，並應按新臺幣五百萬

元之倍數投標。

（三）投標利率之小數點位數不得超過三位。

（債(票)券附買回交易結果之通知）

十九、債（票）券附買回交易之申請承作或競標結果，由本行透過連線

作業系統或其他方式，通知個別申請承作或競標機構其獲准承作

金額或得（落）標訊息。

（債(票)券附買回交易之款券交割）

二十、金融機構獲准承作或得標之債（票）券附買回交易，應按本行核

定金額或得標金額，檢具買回約定書（如附件）、成交單及其他

相關文件，依下列方式向業務局辦理款券交割：

（一）金融機構應於交易承作日之指定時點前，將核可之債（票）

券轉入本行指定帳戶，本行再將款項撥入該金融機構在業

務局開立之銀行業存款戶或其他金融業存款戶。

（二）金融機構於交易到期日之應履約金額，由本行依約定於指

定時點，逕自該金融機構在業務局開立之銀行業存款戶或

其他金融業存款戶扣取後，撥還該金融機構所轉入本行之

債（票）券。

（三）金融機構未在業務局開立銀行業存款戶或其他金融業存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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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者，得檢具其他金融機構同意代理款項收付之文件，經

本行同意後，透過該代理機構在業務局開立之銀行業存款

戶或其他金融業存款戶，辦理款項收付。

（特殊情況之債(票)券附買回交易）

二 十 一、 金融 機 構 爲 因 應 經 濟 金融 特 殊 情 況 ， 而 有 緊 急 流 動 性 之 需求

時，得主動向本行申請承作債（票）券附買回交易，本行得於

衡酌具體情況後同意辦理。

前項債（票）券附買回交易之對象、天期、方式及作業，不受

第十四點、第十五點第三項、第十六點至第十八點規定之限制。

第四章 債（票）券之買斷交易

（債(票)券買斷交易之方式及其準用規定）

二十二、債（票）券買斷交易採申請承作方式，其交易對象、合格債（票）

券、方式、申請作業及結果通知，準用第十四點、第十五點第

一項、第十六點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項、第十七點及第十九點

規定。

（債(票)券買斷之款券交割及到期兌領）

二十三、債（票）券買斷交易之款券交割，準用第二十點第一款及第三

款規定。

本行買斷之債（票）券到期時，由發行機構或其指定之兌償機

構，將應兌償之金額逕撥入本行指定之帳戶。

第五章 附則

（違規處理）

二十四、金融機構未依第十點、第二十點及前點規定完成款項交付或款

券交割，或未遵守本要點規定且情節重大者，本行得拒絕其於

一定期間內參與本行公開市場操作。



有 價 證券買 回 約定書

立約定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將售予 貴行之有價證

券於

_____年_____月_____日依下列條件買回：

一、有價證券種類：

二、面額：

三、成交金額：

四、成交利率：

五、約定買回天數：

六、約定買回金額：

七、立約定書人同意於依本約定書買回時， 貴行得就約定買回

金額逕自立約定書人在 貴局開立之銀行業存款戶或其他金

融業存款戶扣取。

八、本次附買回交易係立約定書人受

之委託辦理*。（檢附委託書影本一份）

(*第八點適用於依「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作業要點」第 21 點規定之特殊情況債(票)

券附買回交易)

立約定書人(請蓋原留印鑑)：

此 致

中 央 銀 行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附件


